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由当事人交代收机构，一份存卷。

机构代码：2562l43639

沪市监杨处〔2023〕102023000978 号

银行输入码：2023000978

当事人：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607254904K

住所：黄浦区南京西路 2-68 号（南楼）地下室 B1F-11 室

法定代表人：倪文玲

据市局交办线索，当事人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在

“京东到家”平台上销售化妆品，发布国产非特殊用化妆品

宣称有特殊“美白”功效的虚假广告。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

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我

局遂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

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十九条之规定，对当事人予以立

案调查，本案未采取强制措施。

立案后，我局又收到线索，当事人在“京东到家”平台

上销售普通食品“ISDG 232 爽快酵素饮品”，宣传有“改善肠

道功能”等保健功能。我局将上述线索并案处理。

经查，当事人在“京东到家”网络电商平台上销售化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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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，发布国产非特殊用化妆品宣传有特殊“美白”功效的虚

假广告。当事人于 2022 年 9月起上架销售“屈臣氏烟酰胺保

湿水”，由公司市场部在销售页面上制作并发布了虚假宣传该

国产非特殊用化妆品含有“美白”等功效的虚假广告，于 2023

年 2月下架该产品，违法经营期间销售数量 6瓶，销售额 294

元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。

另查，当事人在“京东到家”网络电商平台上销售食品，

发布普通食品宣传有保健功能的虚假广告。当事人于 2021 年

12 月 17 日上架销售“ISDG232 爽快酵素饮品（固体饮料）2

克*7 支”，由公司市场部在销售页面上制作并发布了虚假宣传

该普通食品有“改善肠道功能”等保健功能的虚假广告，于

2023 年 5月下架该产品，无销售金额。

以上事实，有当事人授权委托人询问笔录、涉案产品的

进出库记录、进口货物报关单、涉案广告打印件、涉案产品

宣传页面中内容的证明材料、授权委托书、营业执照及被询

问人员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为证。

2023 年 8月 17 日，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“沪市监杨罚

告[2023] 102023000978 号”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当事人

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行政处罚内容

以及告知当事人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

未提出陈述、申辩的要求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综上所述，当事人在“京东到家”网络电商平台从事化

妆品销售活动，在销售页面上自行发布国产非特殊用化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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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有特殊“美白”等特殊功效的虚假广告的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条：“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

误解的内容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”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

第（四）项：“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、误导消

费者的，构成虚假广告。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虚假广

告：（四）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的；”之规定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：“违反本

法规定，发布虚假广告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

布广告，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三

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

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

法行为或者由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

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一百万元

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

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

请。” 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

项：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”的规定，责

令当事人停止发布上述违法广告，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

并作减轻行政处罚如下：

罚款人民币肆万元整。

另，当事人在“京东到家”网络电商平台发布普通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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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有保健功能的广告的行为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八条“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

食品，不得声称具有保健功能。”的规定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广告法》第九条第（十一）项“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：（十一）
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。”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一）项“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对广告主处

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并可以吊

销营业执照，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

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；对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，由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：（一）发布

有本法第九条、第十条规定的禁止情形的广告的；”的规定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：“当

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

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”的规定，责令当事人

停止发布上述违法广告，并作减轻行政处罚如下：

罚款人民币肆万元整。

现要求你单位：

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决定书，将罚款

人民币捌万元整交至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

机构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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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可每日按罚

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如你单位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依法向杨浦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行政处

罚决定的，我局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8月 25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
